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
编号 430681202004300101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八条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筑工程符合

施工条件，准予施工。

特发此证

发证机关 汨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发证日期 2020年04月30日



建设单位 汨罗合一福置业有限公司

工程名称 汨罗合一府建设项目（1#、2#、3#、5#、6#、7#、8
#、9#、17#及地下室）

建设地址 汨罗市归义镇屈原大道与通达路交叉口东北角

建设规模 117189.72㎡ 合同价格(万元) 17350.0000

勘察单位 湖南化工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

设计单位 湖南方圆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
施工单位 怀化兴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

监理单位 湖南明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 刘金华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 程志忠

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罗春林 总监理工程师 陈真华

合同工期 2020年02月20日-2021年11月01日

地下室18875.46㎡；1#栋33937.65㎡、2#栋29972.01㎡、3#栋1193.76㎡、5#栋7886,96㎡、6#栋5
571.83㎡、7#栋3456.39㎡、8#栋5276.6㎡、9#栋5106.03㎡、17#栋5913.03㎡。

注意事项：

一、本证放置施工现场，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。

二、未经发证机关许可，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。

三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查验。

四、本证自核发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予施工，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，不办理延期或延期次数、时

间超过法定时间的，本证自行废止。

五、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，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发证机关报

告，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。

六、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，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；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工前，建设单

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核验施工许可证。

七、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，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

附：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备案现场管理人员明细表

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明细表

序号 人员类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证书编号 注册专业

1 建筑工程 罗春林 43 54 湘建安B（2019）1000510 建筑工程

2 建筑工程 郑国祥 4 4 B08063011500000184 建筑工程

3 施工员 卢明 43181010019533

4 施工员 夏平田 43 43181010019532

5 质量员 谭俊卿 43 34 43181060011692

6 质量员 张萍 4 1 43161060000511

7 安全员 梅梦洁 43 X 湘建安C2（2019）1000651

8 安全员 夏平杨 43 77 湘建安C2（2019）1000468

9 安全员 卢平 43 033 湘建安C2（2019）1000469



附：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备案现场管理人员明细表

监理现场管理人员明细表

序号 人员类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证书编号 注册专业

1 注册监理工程师 陈真华 43 616 43006175

2 省证监理工程师 符容 43 9 XS19-A0197
房屋建筑工程市政

公用工程

3 省证监理工程师 凌石军 4 52 XS18-A0056
房屋建筑工程,市

政公用工程

4 监理员 方栋梁 4 18 XY20-A0584 房屋建筑工程

5 监理员 童储晖 43 14 XY20-A0586 房屋建筑工程

6 监理员 吴佳 4 2 XY20-A0612 房屋建筑工程

7 监理员 毛朝阳 430 1 XY20-A0590 房屋建筑工程




